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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性騷擾得到多少精神賠償？

本⼈是13歲的國中⽣，今年4⽉單獨在家時 被親戚擁抱∕強親嘴唇 ⽬前已備案 事發當時有傳訊息給朋
友訴說經過 不知道這樣算不算證據？也因這樣罹患了焦慮症∕創傷壓⼒症候群 加害⼈收⼊⽉2-3萬 想
請教這樣我⼤概能拿到多少精神損失賠償

 湯敦有（認證法律⼈）
讚： 3 留⾔： 0 

2024-01-17 14:15

提問⼈您好，因您提供資訊不⾜，無法得知⾏為⼈是否為⻑時間「滿⾜⾃⼰性慾」的「猥褻」⾏為，還是短暫
性「騷擾、調戲⽬的」的「騷擾」⾏為[1]，所以這邊會以您所陳述的「性騷擾」回答；此外，短暫於事發當時
有傳訊息給朋友訴說經過是否可作為證據，涉及「證據補強」爭議，以下簡單回覆您：

親戚若有趁您來不及抗拒短暫性擁抱、強親您嘴唇⾏為，可能會觸犯的法條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的規
定[2]，如果成⽴，親戚可能⾯臨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的罰⾦。
但如果您只有向警察「備案」，⽽沒有「報案」、「提告」，警察只會將您陳述的事實記載在⼯作紀錄表的公
⽂書上，實務上警察都不會對備案事項進⾏調查[3]，也不會進⼀步處理「傳訊息給朋友訴說經過」是否可作為
證據，必須要向警察「報案」、「提告」，報案的⼈拿到「受（處）理案件證明單」（以前稱為「三聯單」）
，警察才會開始偵查犯罪。

附帶⼀提，依刑事訴訟法第232條[4]規定，只要是犯罪的「被害⼈」就可以獨⽴提出告訴，如果⾏為⼈是被害
⼈四親等內之⾎親（例如叔叔、伯伯、表兄弟姊妹等）、三親等內姻親（例如姨丈、伯⺟等），則被害⼈的直
系⾎親（例如⽗⺟、祖⽗⺟）、三親等內旁系⾎親、⼆親等內姻親等，也可以獨⽴提出告訴[5]。因本案性騷擾
罪屬「告訴乃論之罪」[6]，須於「知悉犯⼈」時起，6個⽉內提出告訴[7]，並由檢警開啟偵查⽽認定應起訴，
才會進⼊法院的審判程序；如果沒有在6個⽉內提出告訴，檢察官不能起訴[8]，法院也不能審理對⽅是否有罪[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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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案不等於提告
 

哪些可以作為證據？跟朋友訴說經過可否作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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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的⾃⽩不得作為有罪的唯⼀證據[10]，實務[11]認為，被害⼈的指述與被告⾃⽩的證明⼒
類同，都應有所限制，被害⼈的指述也不可以作為有罪判決的唯⼀證據，還需要調查其他證據⽤作為「補強證
據」，補強證據的⽬的是擔保被害⼈指述的真實性，且指述經過補強後，達到⾜以證明犯罪事實程度即可[12]

。

依實務[13]⾒解，「朋友」屬於被告以外之⼈，這段訴說經過的訊息對話就是被告以外的⼈（被害⼈和朋友）
在法院以外的書⾯陳述，在刑事訴訟法裡屬於「傳聞證據」，除⾮法律另外有規定，否則不能當作證據使⽤[1

4]。因此將來必須由朋友以「證⼈」的⾝分到法院作證，他本於親⾝實際體驗的事實在法庭陳述您曾在案發時
向他說過事件經過。
如果朋友只是將您與他說的事件經過重複再說⼀次，這種重複性的「累積證據」不能作為補強證據使⽤；如果
朋友是陳述您在當下的⼼理狀態、情緒反應，或是事件對您所造成的影響等，朋友（證⼈）這部分的親⾝體驗
，屬於「情況證據」，可作為「補強證據」使⽤[15]，由法官進⼀步審酌。

性騷擾的被害⼈可以依法提起⺠事訴訟，向加害⼈請求精神損失的賠償[16]。實際的⾦額法院會斟酌個案的實
際加害情形、受害的權利是否重⼤、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分地位，與雙⽅的經濟狀況等進⾏考量[17]。過去判
決從數千元⾄幾⼗萬元都有，⽽每個個案的情形不同，無法⼀概⽽論。

提問⼈提到證據的認定、能拿到多少精神損失賠償等，都已經是具體個案的問題。以上簡略說明相關法律知識
，但建議您尋求個案的法律服務。法律百科是共享知識的平臺，並未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及法律服務媒合。涉及
到個案的部分，例如對⽅持續對您性騷擾，建議您參考問答：《除了在法律百科網站提問與直接找律師協助以
外，請問哪裡可以找到⾯對⾯法律諮詢的管道？》當中列出的法律諮詢資源、⽂章：《我需要找律師嗎？有什
麼管道可以找律師或是尋求法律諮詢呢？（下）》所提供的管道，洽詢律師等專業法律⼈。
延伸閱讀：
蘇國欽（2022），《什麼是性交？什麼是猥褻？什麼是性騷擾？》。
曾友俞（2022），《備案是什麼？查無此物》。
雷皓明、張學昌（2022），《被性騷擾，可以請求賠償嗎？》。

被害⼈的指述
 

（⼀）

朋友當庭作證的證⾔
 

（⼆）

能拿到多少精神損失賠償？
 

建議尋求專業律師協助
 

https://www.legis-pedia.com/QA/question/995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lawABC/821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crime-penalty/129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government-fundamental-rights/860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gender/442


註腳
   最⾼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00號刑事判決：「⒈從⾏為⼈主觀⽬的分析：強制猥褻罪，係以被害

⼈作為⾏為⼈⾃⼰洩慾的⼯具，藉以滿⾜⾏為⼈⾃⼰的性慾，屬標準的性侵害犯罪⽅式之⼀種；強制
觸摸罪，則係以騷擾、調戲被害⼈為⽬的，卻不⼀定藉此就能完全滿⾜⾏為⼈之性慾，俗稱『吃⾖腐
』、『佔便宜』、『⽑⼿⽑腳』、『鹹濕⼿』即是……⒊⾃⾏為所需時間判斷：強制猥褻罪之⾏為⼈
，在加害⾏為實施中，通常必需耗費⼀定的時間，具有延時性特徵，無⾮壓制對⽅、滿⾜⼰⽅性慾⾏
動進展所必然；強制觸摸罪則因構成要件中，有『不及抗拒』⼄語，故特重短暫性、偷襲性，事情必
在短短數秒（甚⾄僅有⼀、⼆秒）發⽣並結束，被害⼈根本來不及或無餘暇予以抗拒或反對。」

[1]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意圖性騷擾，乘⼈不及抗拒⽽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
他⾝體隱私處之⾏為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萬元以下罰⾦；利⽤第⼆條第⼆
項之權勢或機會⽽犯之者，加重其刑⾄⼆分之⼀。」

[2]

   臺灣⾼等法院臺中分院94年度上訴字第535號刑事判決：「⼜因對警界習慣上對『備案』者，通常未
即時開始進⾏偵查程序，除⾮『報案』始開具三聯單予以後續偵查移送……。」

[3]

   刑事訴訟法第232條：「犯罪之被害⼈，得為告訴。」[4]

   刑事訴訟法第235條：「被害⼈之法定代理⼈為被告或該法定代理⼈之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親、三親
等內之姻親或家⻑、家屬為被告者，被害⼈之直系⾎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親、⼆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家屬得獨⽴告訴。」

[5]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2項：「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6]

   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得為告訴之⼈知悉犯⼈之時起，於六個⽉
內為之。」

[7]

   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案件有左列情形之⼀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五、告訴或請求乃
論之罪，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

[8]

   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3款：「案件有下列情形之⼀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三、告訴或請求
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請求或其告訴、請求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

[9]

   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被告或共犯之⾃⽩，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
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10]

   最⾼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576號刑事判決：「被害⼈係被告以外之⼈，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
本質上固屬證⼈，然其⽬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場，所為陳述不免
未盡實在或有所偏頗，其證明⼒顯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般證⼈之陳述為薄弱，為免過於偏重被害
⼈之指證，有害於真實發現及被告⼈權保障，基於刑事訴訟法推定被告無罪及嚴格證明法則，被害⼈
陳述與被告⾃⽩之證明⼒類同，均應有所限制。亦即被害⼈之陳述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證據，須
其陳述並無瑕疵，且就其他⽅⾯調查，有補強證據證明確與事實相符，始得採為被告論罪科刑之基礎
。」

[11]

   最⾼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559號刑事判決：「⼜被害⼈之指述，固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證據
，必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然補強證據之補強範圍，並不以犯罪事實之全
部均需補強為必要，犯罪構成要件之主觀要素（如故意、過失、知情、意圖）本無須補強，⾄就犯罪
構成要件之客觀要素，亦不需全部均需予以補強，只要其中重要部分經過補強，⽽⾜以擔保被害⼈指
述之真實性，且補強證據與被害⼈指述相互利⽤，⾜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即為已⾜。從⽽補強證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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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騷擾，性騷擾防治法，補強證據，傳聞證據，被害⼈指述

與被害⼈之指述為相輔相成之關係，其間互成反⽐，即被害⼈之指述證明⼒較強時，則補強證據之證
明⼒可以較弱，反之亦然。」

   最⾼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2013/9/3）：「參酌刑事訴訟法第⼀百五⼗九條
、第⼀百五⼗九條之⼀之⽴法理由，無論共同被告、共犯、被害⼈、證⼈等，均屬被告以外之⼈，並
無區分。本此前提，凡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如欲以被告以外之⼈本於親⾝實際體驗之事實
所為之陳述，作為被告論罪之依據時，本質上均屬於證⼈。」

[13]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被告以外之⼈於審判外之⾔詞或書⾯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
作為證據。」

[14]

   最⾼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559號刑事判決：「⼜聞⾃被害⼈在審判外陳述之轉述，性質上為傳聞
供述，仍祇是被害⼈指述之累積，屬重複性之累積證據，固不能作為補強證據，此於性侵害犯罪之情
形，亦無不同，但倘證⼈所述內容，係供為證明被害⼈之⼼理狀態、認知或所造成之影響者，乃證⼈
之親⾝體驗，屬於情況證據，如與待證之指訴具有關聯性，⾃可為補強證據。」

[15]

   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
I 對他⼈為性騷擾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II 前項情形，雖⾮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
適當處分。
III 依前⼆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屬權勢性騷擾者，法院並得因被害⼈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
損害額⼀倍⾄三倍之懲罰性賠償⾦。」

[16]

   最⾼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事判例：「名譽被侵害者，關於⾮財產上之損害，加害⼈雖亦負賠
償責任，但以相當之⾦額為限，⺠法第⼀百九⼗五條第⼀項定有明⽂，所謂相當，⾃應以實際加害情
形與其名譽影響是否重⼤，及被害者之⾝分地位與加害⼈經濟狀況等關係定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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